
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管理办法

研究生函【2016】5号

第一条 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是加强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和形式，是《山东省研究生教育

创新计划》（鲁学位[2006]5 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和加强

论坛的管理与实施，保证论坛质量，根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

新计划》的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论坛宗旨

论坛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坚持正确的原则和

导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学术自由的方针，以“启

迪智慧、激发兴趣、激励创新”为宗旨，以强化培养研究生的“创

新意识、创新能力、创业精神”为目的。通过论坛的举办，为研

究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大范围、多领域的学术成果与创新思维的

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导师和专家的指导与咨询作用，拓宽研究生

的学术视野，启发研究生的科学思维，培育创新文化，形成鼓励

创新、争先创新、勇于创新的理念和氛围，营造良好的创新学术

环境。鼓励和支持广大研究生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团结合作、

献身科学的精神，增强广大研究生参与知识、技术创新与创业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三条 论坛主题

论坛主题一般要围绕一至两个一级学科确定，并紧紧结合我

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需要，同时要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

兴学科及跨学科、跨领域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第四条 论坛内容

（一）以研究生学术论文交流、学术问题研讨、学术沙龙、

论文张贴以及科技创新成果与创新文化展示为主要形式，就本学

科领域及其相关学科领域发展的前沿、热点和有关重大科学技术

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

（二）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

邀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省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省优秀

研究生指导教师介绍研究生培养及治学经验，邀请有关专家与会

指导，对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进行现场学术点评与咨询；

（三）邀请相关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技术或管理专家，

围绕产业发展战略、相关人才需求及相关科技问题作专题报告或

介绍成长经历与创业历程；

（四）组织参观考察有关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企事业单

位、联谊活动等多种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活跃论坛气氛，拓宽

学术视野，激发创新灵感，增长学识才干，增强创业意识，提高

论坛质量。

第五条 论坛对象

论坛主要面向我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一般每期参会

的研究生以30-100人为宜。参会交流的内容应符合论坛主题要求，

由选派单位进行遴选推荐，即可参会交流。论坛也可邀请部分外

校、科研单位的优秀研究生参加交流。

第六条 论坛的组织

（一）论坛由研究生院主办，委托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承办，

相关单位协办。鼓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积极承担举办研究生学术



论坛，大力倡导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之间、本单位之间自行举办多

种形式的论坛活动。

（二）论坛命名为“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每期

论坛命名为“20**年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分论

坛”。为了保证论坛交流质量，增加交流机会，使其学术交流更

加充分、深入，论坛承办单位应鼓励本单位广大研究生参会学习

和交流。

（三）论坛由承办单位具体组织实施。承办单位应加强领导，

认真组织，充分积极发挥研究生在论坛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和有关

专家的学术指导与咨询作用，保证论坛质量。

第七条 论坛经费

论坛经费主要由承办单位筹集，学校适当资助。论坛承办单

位应积极争取、吸纳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以推动产学研

的紧密结合，对于捐赠数额较大的，论坛可冠以捐赠方名称或称

“20**年***杯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分论坛”。

学校资助的论坛活动经费，主要用于论坛资料费、优秀论文

奖励、专家评阅及学术报告酬金等。

第八条 承办单位的申报与确定

申请承办单位需向研究生院提交承办申请报告，并附“20**

年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分论坛” 举办方案。经

研究生院确定并批复。

申请承办单位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承办单位为我校研究生培养单位；

（二）论坛主题鲜明，组织方案严密、科学，可操作性强；



（三）申请单位能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提供必要的支持，

保证论坛各项活动的开展，鼓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与社会各界联

合承办的论坛。

第九条 论坛总结

论坛承办单位应在论坛结束两周内，向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提交论坛总结。内容包括：

（一）论坛总结一份，含论坛总体概况、取得成效、各方反

映、意见建议等；

（二）获奖情况，包括获奖研究生名单及论文题目，以及研

究生学术论文及学术报告集等材料；

（三）论坛活动相关图片、会议资料等一套。

第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